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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价值在香港的本土化过程: 

一个研究的方向 

香 港 大 学 社 会 工 作 及 社 会 行 政 学 系 林 昭 棄 陈 髙 凌 

一 前舌 

在现今的俗世资本主义社会里没有"上帝"，人们没有共同的终极价值观（ultimate 

value),价值观成了个人的选择范畴，既然是个人的生活取向（life-style),只要在不 

损害别人的大前提之下，则任何人的选择也可以是对的。 

以上有关现代社会价值混乱的情况，也反映在社会工作价值讨论的过程中。理论 

上，社会工作是一个"专业"，应该具有着一致的理念和目标，实践者（practitioner)有 

相近的意识形态和工作手法。然而，以香港为例，我们却发现不同工作范围的社工， 

其实具备着差异很大的价值观念，对不少与专业有关的问題——例如社会资源分配， 

案主（client)与工作者的关系，如何解决案主的问理等——都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如 

果我们放宽些眼界而至于不同地区，例如富裕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作者，业内存在 

着的分歧便更为明显。① 

笔者无意夸大社工行业内的分歧，而是要指出：这种混乱的价值氛围，正是我们 

今天讨论社会工作价值本土化的起点，只有首先承认和了解这些分歧，才会更明白社 

工价值本土化的需要和目的。 

另一方面，以英国为例，社会工作的发展至今约只有一百多年（ O w e n , 1964; 

Young & Ashton, 1956),但它的服务范畴却曽经多次变动（Harrison, 1976; Younghus-

band, l诉 l , 1951; Rodgera & Dixon, 1960)。英国Attlee (1920 : 2 , 221)于1920年所指 

<D 例如Robeitt (1990 : 42)便曾有以下的观察：在一个国际会议里，当来自北夷洲的社工保佤 

而谈如何进过梦的解析帮助案主：另一边，来自第三世界的社工则在讨论在贫困农村里寻找合适的农 

业肥料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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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工包括神职人员、好心的老板、城市規划,、工会组织者。延至1968年的Seebohm 

Report之后，社会工作的职权和范畴才较为确定（Glen加reter, 1995; Hall， 1976),从中 

我们可看到社工行业的定义和范畴的变化。香港社会工作早期的发展模仿英国，因而 

有类似问通。例如.香港社会工作人员协会（Hong Ko邻Social Woikere Association)在 

1 9 4 7年 6月 4日的第一次筹备茶会的与会者，便包括了志愿团体的职员和"政府方面 

的华民司署和劳工署的帮办、医务署的施赈员、监狱奢的狱官等"（李，1966: p P.9~ 

10)。经过半个世纪的演变，社工的职业范畴在香港大抵已经确定，但是，却仍不断有 

新的服务类别和范畴出现，例如，长期病患者和临终病人的股务，都是在近十年内才 

出现的服务类别。 

二四种界定方法 

回顾历史，在多变的社会工作的范围内，社会工作价值的讨论和界定，大抵有四 

种途径 0 

第一种方法是由业内离级的社会工作者界定（如学者、资深的执业者等），对社工 

价值作出权威性的定义、诠释和引申，然后作为全行业的模范。 

第二是把社工价值等同于个人的良知（reflective conscience),将专业的价值判断交 

给每个社工，由他/她作个人化的诠释和发挥。事实上.这种做法可能是目前比较多社 

工采用的方法。然而，这种做法的危机是可能走向"专业无政府主义"；由于每个实践 

者的眼界和标准都有所不同，要对整个行业作出监察和提高也变成遥不可及的事情。 

第三是由政府当局与业界合作，对社工价值作出定义及透过法令强制执行，树如 

香港的社会工作者注册局条例①便是如此。这个方法的彔大问題，是会因为官方与非 

官方组织对不同问趣有差异的立场，而造成业内更大的分歧和矛盾。 

第四种可能方法是经民主讨论，正式地或非正式地达至全行业的共识，为大部分 

业者所接受，或用调査研究，了解大部分前线工作者的意见，作为全行业采纳的共同 

价值。很奇怪.这个方法却最为罕见，有关前线工作人员的价值观的调査非常稀少 

(Ckric & Asquith, 1984; Holland & Kilpotrick, 1991; Lam, 1997),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假 

设一般社工都接受了既定的社工价值。 

无疑，与上述任何单一的方法建构而成的价值观都难免有所偏頗，因为社工价值 

并非确立于社会真空之内，而是为了对应和解决实践时面对的问瞎而产生的，因此， 

环顆时下有关论述，其实是众多从事理论或实务的工作者，从不同位覺出发，论述他 

们碰到问瞎的解决之道。也因此，我们会发现他们的论述呈瑰出下文将会介绍的各种 

<C有关香港社工注册的規条和争论，请参阅香港社会工作论坛的网页：http: 〃wfonuo. iiocW-

net. oig. hk/及社会工作注册局的网址：h邻：〃m. , ^ b . 呵 . y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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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新要综合共融的工夫，和不断的讨论，便之更瑰完醬。另一方面，价值观也箱 

要反省和不断更新，否则便有可能变成为優化的教条，或只是一种因循的守则。 

三社会工作价值的矛盾 

社会工作是一个道德化的行业，与神父、牧师有类似的地方，社工价值的讨论不 

断存在着神圣与世俗（sacred and secular)的矛盾。例如，在1918年S黎举行的世界社 

工会议中，有论者提出对社工的灵性要求（spirilual requirements):他们应是看护世界的 

医师("physicians with hands on the pulse of the whole world"), 以为他主义(altruism)为宗 

旨，而且灵魂要像太阳般纯洁，有牺牲精神，能放弃小我完成大我①。其实社工在英美 

发展早期与基梦教和教会有密切关系，所以早期对社工的要求有着浓厚的宗教和道德 

意味，但在后来发展日益变得世俗化，加上政府对社会服务全面进行资助，不容许教 

会在组织上和思想上继续主导。当社工变得完全职业化之后，更变成只是"一份工作" 

(juslajob〉，所以更不可以太强调神圣方面的要求。然而，社工如果没有超然于现实的 

价值现，却又未必能满足工作上的霱要。所以，较近代的Morales and Sheafor (1992)仍 

有类似的观点：社工是一个"人道化"的专业，它的目标是要提离全人类的生活素质， 

追求社会公义、世界公平。》 

第二个社工价值讨论中经常出现的是改良与革命的矛盾。社工的行动是否只霜要 

局限于改良主义，或是要有革命性的行动。例如在1诉3年香港部分天台屋居民为争取 

合理安置的事件中，示威者和社工把一个石油气織放置在当时港督府的马路中心，使 

得中环大堵车。从效果上言，这种极端的行动会引起较大的霣动和回音，有问理的制 

度才有机会吸引更多社会关注。尽管他们的行动不为大部分社工所赞成，但是，若我 

们反现社工的发展，便会发现他们其实濂自激进社工（radical social 的 源 流 , 这 

个源流在香港曾经不乏支持者.例如香港大学前教授彼得'何治（Pwfessor Peter Hodge), 

① 腻文为："only those endowed with specially altruUdc natwet would choose • profession whicb has' u its 

sine qua noa, th« endeavor to bdp one' » nei^borer.In the ioul of the 6uture socUl worker there ahould be embed-

ded "piiitual quality which been insured, comciousl)r or not, by the divine precept: "llioii ahaU love thy neighbor 

•» thyself, "'Above oil, ,uch •卿must be potseued of • soul pure aa sunlight"'like Epictetui and St.Paul,
 w
。 

hue our profosioiuU e t h i c *诚 t h e o f ucr^ce, (Oiapul, 1929，押.121—123). 

② Morales and Sheafw propound that social wwk it a liumuiiiing profession which i» committed to confroiuing 

inqierfectioa of the world, and the punu" W
 M
«ocial justice and the eoHiomic， phyaical， and mental -being of 

•U in society, llieir <4digBtioa is to atterapt to in̂ Move all peo(de， * life qu«ditie« through "caring, curing幼d 

cban«iii«M (1992: 1, 5, 11* 225). 

0)这个潔流认为社会工作应将阶级斗争体现于社会政策的制定过程之中，与工人组成咲合，争 

取改赛社会權利，并借此據升社会工作和工人阶级的社会意识（TWnpwn, 1993: Simpkin, 1990; Cor-

rigan & Leonud, 1978; Bailey & Brake,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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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曾经是社会行动的鼓吹者，在当年被視为激进主义（Lam, 1997)。这个源流是社工: 

发展的其中组成節分，与其他瀕流可否共鹏，直到目前为止仍是一个挑战。 ' 

第三个矛盾是控制与照展两个相违的目标（coitttol and caring),即：社工应是作为 

主流社会的代表，对离开常规的异垴分子进行社会控制，使他们融入主流文化，还是 

社工应作为异端分子和弱势社群的同路人，充当他们的发言者，协助他们争取更多资 

源和更多空间，以达致他们为社会所不容但又未必无意义的"理想"。两个不同目标无 

论在理据上和效果上都是南《北繳。 

第四个矛盾是案主与案主之间的互相矛盾。有些时候社工不可以单纯用技术化解 

所衍生的困境。例如虑妻问埋，便并非全部由于施虑者的个人态度出了问题，当中男 

人施虑者也有其文化和社会因索所造成的困境和苦衷（以下将有较详尽的讨论）。 

第五个矛盾是社工与机构的矛盾。作为一个"专业"，社工可以独立地工作，有独 

立的专业判断（professional judgement)的权利。但是，由于资源的问理，香港绝大部分 

的社工都受廣于政府或非政府机构，因此个别社工的决定都受到机构方针的限制。理 

论上，社工价值是以社会工作实践者为轴心，鹰用社工的福利机构是没有位置的。现 

实上，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在没有太多私人执业机会的地方（例如香港），个别的社工 

离开了机构，便没有执行社会工作实务的机会，社会工作价值便也失去其意义。另一 

方面，假设所有福利机构都改用"非社会工作"的态度和手法去办福利事业，例如将 

服务对象等同于廐客，将社会股务視为一般萤运的"社会生意"（social business),则我 

们有理由相信，社工价值会因为失去了物质基础而丧失其实际意义。 

«后一个是个人的价值瑰与专业的价值观的矛盾。例如当有天主教信仰的社工遇 

到要求堕胎的案主，应如何面对？我们不可能设想社工完全职业化之后，便会没有专 

业价值与个人价值规的矛盾。 

以上提到的矛盾向来存在，并不断有人在理论上试图解决。其中Bieslelc 1 1 1所代表 

的努力，是尝试把社工价值的矛盾淡化，提供另一些原则以躍随；他的论点包括了广 

为流传的七项尿脚： 

(1) 个体化原则（individualization),承认每个个人的独特性质，并将每个案主作为 

"这个人"来者待，而非只以之为"一般人"。 

(2) 明白案主有目标地表达情感（purposeful expression of feelings)的需要，工作员 

应聆听和协助案主表达有助于他/她个人发展的情感。 

(3) 节制的情感投人（comroUed emotional involvement),工作员应对案主具有离度敏 

感，明白其真正意义和目的；但其情感投入要有所节制，作出适当回应。 

( 4 ) 接纳原刺（acceptance),指工作员霱要理解案主个人的强弱、优劣和行为的动 

机及背后原因。并借着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信念，明白案主，处理他/她面对的问S。 

①虽然此书名为"个案工作的关系- (TTiecMewoAreUt io iBhip) ,但所讨论的定义和范BB包含了 
所有社会工作（Bieatek, 1961: 3,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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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非判断化的态度（mm-judgmental attitude),工作人员不能够对案主的问理随 

豕下判断，归咎或速资案主。就算有些情况下滞要有价值判断，也应只是对事不对人。 

(6) 案主自决(self- detenninadon),案主有为他们自己的选择作出决定的权利和自 

由。工作员霱加以尊重及协助，并要明白这是案主自我发展（self-development)的机会。 

(7) 保密原则（confideruiality),案主对工作员在专业关系中披露的个人资料，工作 

员新要加以保密。 

对Biestek的理论的批评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是他的理论主要建基于个案工作，而后期社工的发展已超出个案工作范围， 

包含了相当多的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等成分，Biestek的理论在现今便不完全适用。 

第二是他将社会工作的性质个人化，其重要假设是：社工可以而且应该维持价值 

中立（value free)的立场。社工作决定时，要把外在事实与他个人分开。然而，在实践 

时，一个社工即使尽力使自己价值中立，也难以避免在与案主交往之间，流露出个人 

价值观，影响了建构和处理案主问题的工作。在哲学上，道德价值上是没有"完全中 

立"这回事的。 

英国学者Banlu (1995)则提出了四项社会工作价值的基本原则，相对于Biestek, 

她的观点较为社会化，较为重视社工（和案主）与大社会的关系。她的四项原则为： 

(1) 尊重案主自决的权利和提供协助，负面方面为：鼓励用者积极参与社工介人 

的过程，言明他/她的潘要和要求。正面则为增强他们的能力和自信，达到案主"权利 

实化"(empowerment) 的目标o 

(2) 透过社会工作者是的努力，促进整个社会的福祉得以发展。 

(3) 争取社会平等的实现，包括平等对待（equal treatment),平等机会（equal op-

portunity) 和平等成果（equality of resuh)—即透过提供社会腥务，使得本来处于劣势 

的人士和社群有较好的起步点，与本来处于优势的人士有较接近的成果。 

(4) 社工有义务使得其社会以分配式公义（dislributiM justice)处理公共资源，使 

得公共资源的调配真正建基于人民的权利、霈耍，或回报其曾经作出的贡献。 

笔者在此只是简单列举了二位作者的现点，类似有关社工价值的论述其实多不胜 

数。所以在整体的社工界而言.现在的情况是，不是没有价值系统的选择，而是太多， 

其中有主流价值现，亦有支流的价值现。支流的价值现是，每一个或一组社工如何理 

解和合理化自己的行为和价值，如果各人在道據上都有同等地位，则每个社工对本行 

业的思考，会对整体的价值现的形成有帮助。这一点我们稍后会再作讨论。现在的问 

理是，多不胜数的价值论述之间是否有联系？它们是否有共同的结构？ 

四 共 同 的 结 构 

我们认为，一般的社工价值理论都有四个关注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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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苜先是一个终极层面（uhimalek，，el),其内容是讨论何澳个人的康好状态（wellbe^ 

ing)。其中《主要的原》1是，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即人不能把其他人工具化，无论所因 l 

此达成的目标是如何离尚。此外，西方的理论比较多地认为.社会工作若能帮助案主 l 

变成个体化的道铕个体（moral agent),便是成功。即人可以有自主和独立的选择能力^ 

(independent旭d autonomous individual),便是道律上比较良好的状态。另一方面,有些较： 

近期的理论则强谰分配式公义（redUlribiuiYe justice)应为个人发展所需要的外在条件，' 

也是一个理想社会所霜具备的特点。 

第二是社会层面（Social Level), —般社会工作理论比较傾向赞同正面的自由（Pm-

itWe freedom),而不仅是急于受操控的负面自由（negalWe freedom)。因此社工应帮助案 

主以自由的能力去达成某些目标（freedom t o ) ,只是做到各人都有平等的程序仍是不 

足，由于社会上各人起步点本已不公平，社会工作者应该帮助处于不利位置的人，尽 

量令其成果与其他人较为平等。 

第三个层面是针对事业（professional)的关系，界定专业权力的范围，讨论事业社 

工介人过程的理据。其中則以个体化原则（The principle ofindividualization)和案主自决 

原则 (llie principle of self- determination) ft重要。 

第四是运作（operational)的层面，是较为技术上的，例如保密原则，非判断化原 
则。 

尽管有不少学者对社工价值的建立不断作出努力，但批评的声音从未停止，①其中 

最为重要的是对其所持的终极价值的挑战。第一，"传统社工价值"界定理想的自我为 

独立自主（independent and autonomous)的道傳个体，即一般称为"康據型的人性"，而 

具备理性能力（rationality)是这种人性的必滞条件。然而，上述有关理想的自我的定 

义，就算在西方，也受到非自由主义的学者批评（Rojekelal, l诉8; Webb & McBeath, 

l诉9; Biehal & Sai朋lniiy, 1991)。此外，原有的社工价值乃植根于英美文化（Anglo-

Saxon culture), 对个体的定义与其他文化截然不同。在一个更为广闻的全球环境里，这 

种文化特殊性便至为明显。因此，如果社会工作并非只发展为"一国社会工作"的话， 

当它在其他地方发展时，其各个层面都需要加以审視和重整。例如一位非洲的社工 

(Silavwe, 1995)的文章便提及：案主自决的尿则并不适合非洲的现实。因为，在非洲 

每个人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砷族的一个分子，作出的决定并非个体化的决定，而且 

族中的长者是智者，他对每个人的决定也有资任作出照尿。 

以中国文化为例，在台湾电彩"軎蹇"里，戏中的父母原本反对同性恋，但嚴后 

则接受了儿子的同性爱取向。然而，若我们不用个体主义为惟一价值标准，而以中国 

的"旧道據"为条终标准，父母可否不接受同性恋，要求儿子改变他的性懊向，借以 

符合家族为尊的大伦理呢？假如我们只认为个人自决的原则比其他价值观更为重要时， 

则无疑是将"西方"的价值体系凌驾于其他文化之上，在确立结论之前，便先牵涉很 

(D 有关总结，清参阅Lam (1997); Webb & McBeath (19粉）；Rojek, Peacock & C9Uins (19g8)。 

社会工作价值在番港的本土化过租 171 

多复杂的讨论。 

笔者希望指出，西方社工价值的理论，在有关个人的自我（self)的论述，是有很 

理的道律个体化理念.对他们而言.是一个自明的假设（虽然不一定受到普遍认同）， 

^:从而衍生出社会工作其他的价值观，如果我们只习惯看最后的结论，便会忽略了立 

论的前提，更大的问題是：香港处于中西文化两者的边缘，当西方的价值传入香港. 

社会工作者作为香港的离级知识分子，难免较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因此，在面对大多 

数深层结构始终是中国人的香港人时，社会工作者有时候便会面对难以解决的困惑， 

党得舶来品不完全适合本土人士，感到社会工作价值有本土化的霱要①（indigenize); 

但是，如何开始呢？ 

五本土化的方向 

社会工作价值本土化的过程，菊要的是一个对人的理论的反思过程， 一个道德哲 

学的讨论过程。首先，我们如何去界定中国人的"自我"将会是主要的理论挑战。个 

体化的自我观念在西方亦面临挑战，因为自由主义的自我观有很多假设，而每个假设 

不全是麒扑不破的真理。所以首先我们需要i:估中国人传统的自我理念，然后，再审 

祝香港人自我的理念的内涵，在理论层面上先有所确立，再在实践层面上验证和比较。 

第二点是宗教的教义与社工价值完全脱节。社工价值发展到今天，思想的源流开 

始有点干枯，所滞要的是从不同的价值体系注人新元索。例如宗教如何看人，如何看 

道德，是否和社工的本质与目标吻合。在50年代，有不少文章讨论有关社工如何与基 

蟹教融合，但近期则罕有讨论。可是，因为香港有很多社工具有宗教信仰，它即是另 

—套的影响力深远的价值体系，所以需要加以审视。 

社会工作价值也同时是应用的伦理学，当中痛要包容实践者的反省和经验总结， 

使得理论和概念得以落实于千变万化的实践之中。另一方面，本土化并非要扬弃外来 

的观念，而是要对之反省，在与本土观念综合之后再作创造。社会工作在香港已经建 

立了近半个世纪，我们需要了解实践者如何利用外来的价值观，建构"社会工作"的 

身份和角色。 

基于以上分析，除了理论探讨之外，社会工作价值在香港的本土化，jR要有以下 

三个组成部分： 

( 1 )对现时实践者的"社会工作价值"的内容和应用，寻求一个全局性的理解， 

只是透过从上而下的方法塑造的价值观是不够的，价值本土化霈要由基层广泛讨论开 

始，建立多元化的、不同的参考架构，再由舆论机制去辅助深化和提高讨论的层次， 

JR后创造出一套本土价值观的基础。关键是雜要一个讨论的文化、气氛和机制，让每 

CD 有关香港社会工作对本土化的讨论参阅Lam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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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社工实践者可以把自己的价值现系统地表达出来作为其他人的参考标准。具体来说， 

番港需要有多些实践者把个人的"社工价值"作公开论述，放在公众讨论的范畴，并 

使它变成整个行业有用的参考架构（b>meof reference)。也可以进行基层社工的调査和 

访问，整理出他们在不同的真实情况下的回应方法，如何处理不同的矛盾，解释选择 

的理由和理论；把这些现点完整地积累和整理是建立本土化理论的第一步。在香港方 

面，现时机制缺乏有广泛基础的专业报刊，只有一份读者面较狭窄的学刊（ H e H o n g， 

Kong J叫mal of Social Woric),加上有关价值现的讨论气氛并不热烈，短期内的发展恐怕-| 

并不乐观。 ‧ 

中国人的讨论习愤较诸西人为弱，而且，交货源流不同，西方的社工理论对于他， 

们本土人士而言有很多已接受的預设，不用再讨论。至于香港，在观念上经常是四分 I 

五裂，因此，坏处是很多争论不易有其识；但好处是有比较多不同的价值观和理论可 

参考。假以时日，相信对建构新理论有帮助。 

(2>上述的机制固然霱要，但是，讨论是需要理论基础的，而目前香港的社工训 

练在理论知识方面仍是太窄，不少实践者没有良好的理论基础，在综合自己零散的现 I 

点时或会有困难。所以我们同时需要深人理解有代表性的实践者（例如有较离专业地 f 

位或较深资历）如何诠释社会工作价值，并以之作为整个行业讨论的基础。 ‧ 

( 3 )与上述两个方法同时进行的，是对某些具有较严重文化冲突的工作范畴作出* 

深入的处境描述，和对其中实践者的行为作详尽分析。以家庭暴力为例，如何理解 » I 

力原因以至订定工作方向，便已构成复杂的价值判断，虚妻辅导工作所涉及的范围， 

更包括了中西文化对家庭价值的不同诠释和对男女角色的不同理解。透过对这种具体 f 

工作范畴的研究，我们更能明白社会工作价值如何帮助我们处理人类道撺的两难困塊,; 

和道傳抉择背后的文化特性。以下的个案讨论可作为这观点的引申。 ; 

六家庭暴力个案讨论 

下述为一男性施虑者对为何向妻子使用暴力的叙述： 

阿康渴望有个小鸟依人的太太，但偏偏所娶的却是一个"大女人"，两个脾气刚烈 

的人走在一起，B梦亦随之而来。推撞、抛凳、籌颈⋯⋯什么也做过，只差点儿没有 

把太太杀死。 

以 苗 j f e 得 ， 我 是 男 人 ， 便 要 " 大 瞎 " ， 我 话 一 ， 无 人 敢 话 二 。 饮 了 两 杯 后 ， 就 

更 加 ， 道 。 结 維 二 十 七 載 ， 与 太 太 吵 吵 3 S 十 多 年 。 

每 次 争 吵 都 是 因 为 瑣 事 ， 尤 其 是 当 太 太 喜 欢 收 集 杂 物 ， 弄 得 家 中 左 厅 摆 满 一 

0)例如：多间院校中只有香港理工大学有专攻社会工作及社会福利哲学的课程。 

堆 又 一 堆 后 ， 便 禁 不 住 怒 火 中 烧 。 最 严 重 的 那 次 ， 我 曾 经 激 动 得 把 这 家 中 所 有 物 

件 都 摔 烂 后 ， 把 太 太 推 倒 在 床 上 ， 双 手 紧 箍 着 太 太 效 项 ， 只 要 稍 一 用 力 ， . 太 太 必 

死 无 疑 。 幸 好 刹 那 间 我 脑 中 闪 过 一 念 之 仁 ， 不 禁 问 ： 我 正 在 做 些 什 么 呢 ？ 便 立 刻 

放手。 

大 太 性 格 剛 烈 ， 我 日 日 夜 夜 工 作 ， 好 似 摇 钱 树 ， 回 到 家 她 又 要 " 话 瞎 事 " ， 就 

党 得 她 不 " 俾 面 " ， 不 爱 自 己 。 终 于 ， 全 家 闲 上 警 局 。 

阿康使用暴力的原因是什么？原因众多，只列其四： 

(1) 脾气暴躁，加上W酒，以致自控能力不足； 

(2) 大男人主义、菊道、要妻子服从； 

(3) 太太性格刚烈.不權得忍让； 

(4) 太太不符合贤妻良母的要求，难免被责。 

要分析原因，难免代入价值判断。首先，社工要考虑这是男性的"问题"（第一、 

二项），还是女性的"问理"（第三、四项），或是双方面都有份。如果确认是男性的问 

a,还需决定是个人问題（第一项），或是社会文化影响性别角色期望（Gender role ex-

pectation) (第二项）。但如果确认是女性的问埋，则会变得更为复杂，因为不但霜决定 

是个人或是性别角色期望问理，还可能会将资任推至被虐女性，使受害者在身心受创 

的同时，还痛负上被虑的赉任，这是公平的吗？这种不合理的分析，亦会出现在主张 

"双方都有份"的者法上。身处这个矛盾之内，社工应作何种分析？不论如何选择，社 

工都会涉及价值判断。 

有些看法认为当香港女性经济愈来愈独立、女权愈来愈离涨之时，代表传统权力 

来源的男性，自然受到冲击，男人往往会觉得自尊受戚胁，而条有效夺回控制权的办 

法，便是使用暴力。从这分析出发，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第一，女性地位过高， 

应予调整，或加强男性地位；第二，女性已作出改革，男性亦应改革，重新界定两性 

角色与地位，批判传统重男轻女的文化。W个理论较为切合现实呢？我们应如何选择？ 

作出实务上的决定时，社工必须面对价值的矛盾：是改良两性关系与改革两性角 

色的矛盾；是控制男性如罪犯，还是照展男性如案主的矛盾；是男性案主与女性案主 

之间，孰轻孰重的互相矛盾；机构的方向（如女性主义）、专业的价值（如案主自决〉 

及个人的价值观（如重視家庭过于个人的传统观念等）的矛盾。上述矛盾并非单纯以 

案主自决便能琉解，因为案主亦会出现价值的矛盾：维系家庭为主或是个人霜要优先？ 

在上述讨论社会工作价值本土化的过程中，我们提出透过对话，让社工、学者、 

政策制定者、专业团体甚至案主，参与讨论价值的矛盾和出路。对话的过程重于对话 

的结果，我们并非说结果不重要，而是强调透过开放、公平的对话达至较接近的看法， 

纵然仍有分歧，亦应让不同的价值取向存在，互相监察和平衡，并按不同的价值取向 

制定各样的服务手法和内容，增加案主的选择。 

在对话的过程中，对话内容和范围会逐步收窄，以家庭暴力为例，可以建立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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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终极层面。 

在终极层面的开怀，何谓个人的条好状态，可由讨论最基本的非暴力/反虑待作起 

点，以至公平的两性关系，社工的价值取向可以在这直线上讨论。 

非暴力/反虑待的两性关系——^公平的两性关系 

2. 社会层面。 

在社会层面则由提离社会对家庭暴力的意识作起点，以至教育大众建立公平的两 

性关系o 

社会意识——^两性教育 

3. 专业层面。 

在专业层面的讨论由案主自决/价值中立，以至承担、帮助弱势社群，增强妇女地 

位作讨论。 

案主自决/价值中立 Ha女充权（Empowerment) 

4. 运作层面。 

运作层面由对个人（包括男性施虑者）非判断化，以至对暴力行为的批判作讨论。 

对个人非判断化——^批判暴力行为 

上述只是简单地列举例子，讨论进行价值对话可以建立的共同结构， 一般而言， 

在各层面所列的价值取向多由政策制定者或专业团体制定，并广泛被社工疾受，以此 

作讨论的起点，向右列方向进行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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